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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F 小项目最终项目完工报告 
 

I. 基本信息 
 
组织法定名称: 
 
 中国文化书院 绿色文化分院 
 
项目名称 (以合同中的名称为准):  
 
中国保护地(遗产地)的有效性公众评估 
 
项目实施的合作伙伴: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北京大学

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项目时间 (以合同中注明的时间为准):  
2004 年 6 月 15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日期 (月/年):  
2005-2-22 
 

II. 开场白 
 
提供可能有助于此项目评审的任何开场白。 

项目的初衷，鉴于在当前经济大开发的大潮之中，我国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

区、世界遗产和其他类型的保护地均面临着空前的威胁，2003 年底，经“自然之

友”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以图片展的形式推动公众参与对我国保护地面临的问题

进行评估，并以此来推动立法（保护地法）。 

“自然之友”中国保护地（遗产地）的有效性公众评估项目（简称“保护地公

众评估”项目）自 2004 年 2 月正式启动，主要旨在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展

示与分析，对社会公众进行中国保护地面临问题及如何确保其有效性的科普教育。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和生物多样性全球热点地区，同时

也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压力和快速经济发展给环境和生物资源带来的严重威

胁，不仅使濒危物种数量和受威胁物种的程度远远大于通常估计的水平，而且由于

保护地经费短缺，管理混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行政干扰，导致保护地的生

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丧失仍在继续。特别是混乱无序的旅游开发、水电开发和矿

产开发，使得中国一些重要保护地的有效性面临空前的威胁和丧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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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叙述性问题 
 
1． 该项目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自然之友”保护地项目主要不是研究性项目。“自然之友”希望通过与有

关学者进行合作，包括图片展、讲座并邀请保护地的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来京交流

等多种形式工，希望搭建一个可供社会各交流的平台，论坛形式将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实际情况和具体案例，向社会公众进行环境教育。本项工作做为“自然之友”

今后一项长期项目，旨在建立独立评估体系，并推动公众参与、监督、影响保护地

与决策，最终推动《保护地法》的建立。 
 

2.  在实施过程中，该项目的目标是否有变更？如果有，请具体注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内

容。 

  没有变更。 

 

 

3. 该项目是如何成功达到所预期的目标的 

 在专家学者的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保护地课题组先后组织七个摄制组分赴

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内蒙古、吉林、山东、安徽、湖南、青海、西

藏的保护地进行实地采访和拍摄（详见“项目前期准备”文件夹《附件

三：保护地项目赴保护地考察拍摄组》） 

 本次展览选取了 19 个保护地的案例，虽然是个案，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引

起了公众和政府对我国保护地整体的关注，提升了公众对保护地享有的知

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的理念，教育和警醒了公众，并将影响公众参与保

护地的建设。 

 在展览中同时开展了公众参与问卷调查，共收回 2258 份问卷。通过对问卷

的分析整理，保护地项目组认为公众已经对相关保护地进行了评估，并且

对保护地的现状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希望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北京学者与地方学者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北京学者的广阔视角、前沿理念

和信息的优势，又发挥了地方学者深入实际、熟悉情况的优势，两者优势

互补。 
4.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是否经历过任何失望与失败？如果有，请具体注明

并解释如何解决失望和处理失败的。 

 

5.  请详细描述您或您的组织从该项目中获得的，可与从事类似项目的其他组织分享的任

何积极或消极的经验。 

 此次图片展是研究机构、NGO 组织、企业、媒体等有实质性合作的有价值的

尝试，由此摸索出了新的运作模式，也促使社会各界对生态环保问题充分关

注。 
 在这次展览中，志愿者参与了其中较为重要的工作，展览中的讲解和高校及

南京巡展中的组织管理工作，会影响更多的志愿者投身社会公益工作，也为

公益项目的长远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志愿组织及服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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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度深度不够, 由于前期专家学者介入的不够深入，在展览中呈现给公众

的生态问题泛泛。 

 与各主、协办单位在整个项目运行过程中，使他们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

挥。  
6. 请注明任何与该项目有关的后续活动。 

 2004 年 11 月 13 日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 

 2004.11.26-2005.1.3 日分别组织在北京十所高校、南京进行巡展。 

 2005 年 2.28-3.10 与南京市环保局再度合作在南京环保科技馆展出，此次因

为是由南京市环保局承办，所以观众主要是以组织更多的基层宫员及学校老

师和学生前来参观。 

 在调查问卷，有 95.6％的被调查者问及出游的目时，回答“体验真实的大自

然”是当作主要目标，而不是将一味“追求舒适”当做目标，对过多人造景

观的反感更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意愿。这个调查提醒有关部门注意：粗放式

观光型旅游正在走下坡路，而深入地体验自然本色的科学知识含量高的旅游

已开始上升。通过将这个调查结果在多个媒体上的宣传、公布，希望保护地

的管理部门和旅游部门对这一有价值和信息的关注。 
 

7.  请提供任何可使 CEPF 更完整的了解该项目的信息。 
 
 
 

VII. 其他资金 
 
请提供曾经资助过此项目，从而帮助这个项目最终实现或者帮助确保该项目达到 CEPF 目标的其他

资助人的详细信息。 
 
资助人名称 资助类型* 金额 说明 
保护中国项目  68,850 项目前期 
台达基金会  4,500 支持北京高校巡展 
南京银城房地产公司  100,000 承办 04.12 南京展览的费

用 
 

    
* 其他资助一栏需要按照以下的种类填写： 
 

A．项目共同资金（其他资助人对 CEPF 这个项目的直接费用有贡献） 
 

  
B. 补充的资金（其他资助人对与此 CEPF 项目有关的项目及其实施组织

有贡献） 
 

C. 受赠人和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其他资助人提供给贵组织或者该项目
的合作伙伴，对此 CEPF 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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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区域性资金或其他投资组合（其他捐赠者因为 CEPF 的投资或此项目
的成功实施而在同一地区提供的大额投资） 

 
 

VIII.其他评价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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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信息分享 
 
CEPF希望增加在CEPF的受赠人、更广泛的保护组织和捐赠人团体之间的经验、教

训和成效的分享。其中的一中方式就是将每个CEPF项目的最终完成报告发布在

CEPF的网站 www.cepf.net 或者在CEPF每个月的通讯和其他交流方式中使用。请确

认您是否同意通过以上方式将您的最终项目完成报告与他人共享： 
 

    同意 
 
 
如果同意，请填写以下内容： 
 
如需了解关于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联络： 
 
姓名：张继莲 
通讯地址：北京东城区骑河楼北巷10号 共和商务楼315室 100006  
电话：010-65261382/1384-808 
传真：101-6523 3134 
电子邮件（ Email）：jilian@fon.org.cn   
（最好是中文） 
 


